
2010 年 6 月 28 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 

研究《土地業權條例》修訂建議聯合小組委員會  
 

《土地業權條例》的修訂  
 
 
目的 

 
 本文件匯報關於為《土地業權條例》（第 585 章）（《業權

條例》）擬備修訂內容的事宜自上次會議至今的進展。  
 
 
背景 

 
2 .  在聯合小組委員會 2010 年 4 月 29 日的會議上，委員就《業

權條例》的修訂，考慮了當局的報告 1及各代表團體的相關意見。

委員知悉香港律師會（律師會）最新的關注，以及有關問題的複雜

性，要求當局研究如何解決尚待處理的問題，並於約兩個月內匯報

進展。我們在本文件闡述有關更正及彌償安排的最新進展  。  
 
 
更正及彌償的安排 

 
3 .  概括而言，根據《業權條例》第 82(3)條下的強制更正規則，

不知情的前擁有人若由於欺詐而喪失業權，而業權註冊紀錄內的相

關記項是透過無效的文書或虛假的記項而引致的，他將會重新被確

立為業權擁有人；如屬轉換後欺詐的個案，則不知情的買家亦可獲

自負盈虧的土地業權彌償基金支付彌償，上限為 3,000 萬元。不

過，律師會在 2010 年 3 月 1 日致聯合小組委員會的信中，反對強

制更正規則，認為會損害業權註冊制度所提供的明確性。具體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聯合小組委員會於 2 0 1 0 年 4 月 2 9 日的會議討論的書面報告（立法會 C B ( 1 ) 1 7 1 5 / 0 9 -

1 0 ( 0 1 )號文件）涵蓋下列事項： ( i )建議的「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抗轉換警告書」機制； ( i i )
為承擔《業權條例》下自動轉換機制引起的法律責任以及支援土地註冊處營運基金的財

政措施； ( i i i )強制更正規則； ( i v )地段界線的釐定； ( v )《業權條例》與其他法例之間的

關係；以及 ( v i )祖與堂司理的註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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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該會認為強制更正規則會驅使買家不信賴業權註冊紀錄而核查

以往交易資料，令自己更有信心毋須承擔風險。該會認為，這樣會

與業權註冊制度原擬帶來簡化轉易程序的好處背道而馳。該會認為

「不可推翻業權」才是業權註冊制度下的恰當安排。律師會進而建

議把彌償上限和涉及轉換前欺詐個案不獲彌償的限制一併撤銷。  
 
4 .  當局在 2010 年 4 月向聯合小組委員會匯報持份者對於律師會

的上述意見的初步回應（立法會 CB(1)1715/09-10(01)號文件）。

其後，由土地註冊處處長任主席的《土地業權條例》督導委員會

（督導委員會）在 2010 年 5 月 11 日召開會議，與持份者進一步研

究有關事情。各方迄今提出的意見綜述如下  –  
 

(a )  新界鄉議局認為若對強制更正規則作任何改動，對保障

私人物業權利會有嚴重影響。該局堅決認為應保留強制

更正規則。不過，該局樂意因應律師會的立場繼續探討

任何可行的解決辦法；  
 

(b)   雖然香港大律師公會尚未提出正式意見，該會的代表在

督導委員會會議上質疑律師會有關保留強制更正規則會

導致買家深入核查以往交易從而找出欺詐以盡量降低風

險的說法；   
 

(c )  消費者委員會認為「不可推翻業權」是業權註冊制度的

基石，可保業權的明確性。該會進而認為涉及轉換前欺

詐個案不獲彌償的限制應予撤銷。另一方面，該會對彌

償的上限金額不表反對，認為該金額應可涵蓋絕大部分

公眾所作的物業交易；  
 

(d)  地產代理監管局認為強制更正規則和彌償上限對地產代

理不大可能有影響，因此對律師會的立場沒有意見；  
 

(e )  香港銀行公會支持律師會的意見。如果保留強制更正規

則，公會認為立法規定當局先前建議的例外處理較為可

取；  
 

( f )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表示一個不可推翻業權的制度及不設

任何強制更正規則或彌償上限較為可取。不過，如果保

留彌償上限，則應保留強制更正規則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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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 香港按揭證劵有限公司尚未提出其書面意見。在督導委

員會會議上，該公司的代表認為我們應盡早推出一套能

提供明確性、透明度及清晰度的業權註冊制度，令香港

能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系的最佳典範看齊。就此而言，強

制更正規則或會損害業權的明確性。  
 
5 .  由此可見，持份者對《業權條例》的更正及彌償安排的意見

分歧。為進行下一步的跟進工作，督導委員會同意邀請律師會就強

制更正規則如予以保留，代表買家的律師所須處理的額外轉易程序

及預計的步驟，以及有關程序和步驟可如何協助辨別欺詐提供更多

資料。我們已就此去信律師會，現正等候該會回覆。我們會在收到

律師會的資料後召開督導委員會會議，進一步考慮有關問題。同

時，我們會探討其他可行方案，與持份者討論。  
 
 
徵詢意見 

 
6 . 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提供意見。  
 
 
發展局  
2010 年 6 月   




